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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
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

和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淄政办发〔2008〕91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人民武装部，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民政局、财政局、劳动保障局、军

分区后勤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

置和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转发给你们。市政府已批准对全市

接收的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管理办法进行改革，即由区县

集中管理改为街道、乡镇分散安置管理，由按计划分批次交接

安置改为按年度交接安置，望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



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

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

淄博市民政局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淄博军分区后勤部

（二○○八年七月）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总后勤部《关

于加强和改进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移交安置工作的意见》

（民发〔2005〕135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

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和

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发〔2006〕24 号）和《山东省

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移交安置暂行办法》要求，为理顺和

规范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以下简称“无军籍职工”）接

收安置工作，更好地完成我市无军籍职工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

任务，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理顺关系，明确责任，改进无军籍职工接收安置办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军地各项改革的不

断深化，无军籍职工安置及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现行安置政策和管理措施亟待规范和完善。我市自 1994年

以来已接收了三批无军籍职工，均由区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

所代管，这种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民发〔2005〕

135 号、鲁政办发〔2006〕24 号文件和《山东省军队无军籍退

休退职职工移交安置暂行办法》都明确规定，无军籍职工实行



分散安置，由街道或乡镇服务管理。为了适应新形势要求，根

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确定对无军籍职工

接收安置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即由区县军休所集中代管改为

分散安置，由街道或乡镇政府安置管理。接收安置体制调整后，

无军籍职工的各项待遇不变，经费保障渠道不变。

二、严格程序，精心组织，积极稳妥地完成无军籍职工接

收安置方式的平稳过渡

（一）新接收无军籍职工的安置

自 2008年起，凡新接收的无军籍职工由其户口所在的街道

或乡镇安置管理；从外地回淄安置的，由原籍或配偶、子女、

父母户口所在的街道或乡镇安置管理。经档案审核符合安置条

件的，军队移交单位持省民政厅开具的《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

安置介绍信》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移交安置通知单》

及军队驻地劳动保障部门开具的无军籍职工是否参加地方社会

养老保险的相关证明等，到市民政部门联系移交事宜。市民政

部门经审查无误后，交由相关区县民政部门将无军籍职工安置

到有关街道或乡镇。所在街道或乡镇按规定进行各种关系的交

接，负责无军籍职工的日常服务管理。街道或乡镇在接收时，



与无军籍职工和军队移交单位签订《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

移交协议书》，并在《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移交安置通知

单》上加盖公章，逐级报至市民政部门，作为申请经费的凭证。

每年无军籍职工的接收安置，统一在当年 10月底前完成。

（二）原已接收安置的无军籍职工管理关系的交接

对原由区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代管的无军籍职工，由

区县民政部门组织军休所将其档案、工资关系等资料准备齐全，

移交至其户口所在的街道或乡镇。自交接之日，无军籍职工由

街道或乡镇政府负责服务管理。当年无军籍职工剩余月份的经

费，由所在区县军休所按标准一次性移交到街道或乡镇。管理

关系移交前，各区县民政部门负责对无军籍职工是否参加社会

养老保险进行一次认真普查，凡移交地方前在原工作单位已参

加地方社会养老保险的，一律办理退保手续并与劳动保障部门

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后，再向街道、乡镇移交。

原已接收安置的无军籍职工管理关系的交接，原则上在

2008 年年底前完成。个别因户籍关系等原因无法进行移交的，

可暂缓向街道或乡镇移交，但应积极做好有关协调工作，待条



件成熟后再行移交。

三、认真落实无军籍职工的各项待遇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市文件精神，一

如既往地落实好无军籍职工的各项待遇。无军籍职工的生活、

医疗等待遇，严格按照国家和安置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基

本退休生活费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地方性津贴补贴，按照属

地原则，由出台政策的政府财政部门负责解决；无军籍职工的

住房保障由军队负责，住房补贴和补差所需资金，由用人单位

和个人合理负担；无军籍职工按规定参加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享受当地退休人员同等医疗保险待遇，筹资标准由统筹地区劳

动保障部门参照上年度当地退休人员的平均开支水平确定，所

需经费由统筹地区同级财政预算安排。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理

顺关系，明确职责，认真负责地做好无军籍职工的服务管理工

作，落实好经费来源，严格管理，保证无军籍职工的政治和生

活待遇得到落实。

四、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无军籍职工接收安置任务圆满完

成



无军籍职工移交安置工作，事关国家和军队建设大局，是

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是地方和军队的共

同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无军籍职工接收安

置工作的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加强领导，

密切配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予以支持。要充分利用

社区资源，使接收安置的无军籍职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各级要加强对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的

监督检查，确保按时完成接收安置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持军队

建设，为国防现代化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